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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督查组来我区督查安全生产工作

8月13日，市安委会督查组到我区，就今年我区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检查督查。

今年以来，我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和督查检查的通知》，围绕“安全生产年”这一主题，深入扎实开展了安全生产执法、宣传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三项行动”及法制体制机制、安全生产能力、监管队伍建设“三项建设”，切实消除了一大批事故隐患，有力地压降了事故，督查组在听取了我区的汇报后，对我区今年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予以肯定，对我区夏季高温季节开展的“百日专项整治”行动给予较高评价，督查组认为，我区开展“百日专项整治”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而采取的一项有效措施。督查组还到东山街道，对基层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现场检查和指导。

                                                （区安委办）

谷里街道确保企业排查覆盖面达到100%

    谷里街道在推进“百日专项整治”行动中，要求把隐患排查治理和督查检查深入扎实地持续抓好，要确保企业排查覆盖面达到100%，所有排查出的一般隐患必须立即完成整改。各部门迅速贯彻落实街道会议精神，立即组织开展系统内安全生产检查。交管部门对全街道交通运输进行了检查，查处道路违法10多起，酒后驾车1起；消防部门对超市、网吧、歌舞厅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了消防安全检查，发整改通知书6份；安监站对危化、矿山、燃气等高危行业进行了检查，关停了1家燃气黑站点；建设部门对工业集中区建设工程进行了检查，对2家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建筑工地予以停工整顿；水利部门对河堤、农机及拖拉机载人进行了检查，处罚违法行为8起。截止目前，前一阶段已排查一般隐患23处，整改率达100%，尚未整改结束的2处较大隐患均确定了整改方案和措施。

（谷里街道安监站）

湖熟街道专项整治突出四个重点
一是突出夏季是事故易发期排查治理的重点，要求各生产经营单位立即对高温期间有可能引发事故的电力电器、特种设备、高空作业等开展自查，并及时上报自查整改情况；二是突出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是事故排查治理的重点，要求各生产经营单位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活动，对于排查出的隐患，由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组织制定并实施治理方案；三是突出重点企业、重点部门、重点岗位是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重点，对排查出的一般隐患，由相关部门负责督查整改，对较大以上隐患，实施街道挂牌限期整改；四是突出加大督查和执法处罚力度是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重点，与区安监部门联合执法，切实推动“百日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湖熟街道安监站）

秣陵街道启动企业消防和厂房整治

为吸取“7.13”金箔集团空厂房火灾事故教训，近日，秣陵街道决定集中一段时间，在街道范围内开展企业消防安全和厂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整治的范围是人员密集场所、危化品企业、服装厂、纸箱厂、印刷厂和使用年限在10年以上的各类厂房。检查内容包括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各项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建立及落实情况，厂房出租人和承租人是否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生产车间厂房、配电室、锅炉房、库房等重要场所建筑物安全状况和消防设施情况，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是否超负荷使用电气设备，安全生产和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及演练情况等。该街道力争通过此次检查，最大限度排查和消除各类事故隐患，杜绝火灾等事故发生。

                                          （秣陵街道安监站）
滨江开发区督查责任制落实情况
在“百日专项整治”活动中，滨江开发区加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责任制落实情况督查工作。园区成立了督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8个检查小组，并制定了工作方案，要求各检查小组每月至少开展2次全面检查活动，重点督查各部门、各企业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企业主体责任制及打“三非”纠“三违”等的落实情况。各检查小组每次督察活动后将检查情况上报给安委会，园区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将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及时反馈给相应部门（企业），同时对工作不重视、措施不力、有问题不立即解决的部门（企业），在园区通报批评。
（滨江开发区安监所）
江宁开发区将专项整治行动纳入目标考核
为推进“百日专项整治”行动落到实处，取得成效，近日，江宁开发区组织开展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专项督查行动，并将这次专项行动纳入年底各企业安全达标考核内容。
据了解，开发区要求把专项行动与园区正在推进的安全监管网络化工程相结合，与规范园区安全执法机构建设相结合，与日常安全生产工作相结合，通过开展专项检查督查，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自7月20日开始，开发区多形式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查活动，仅自查自纠阶段企业就上报各类隐患440条，整改427条，对还没整改结束的13处隐患，已由园区安委办挂牌督办，落实了整改责任、时间、措施、资金和应急预案，确保在最短时间完成整改治理。
（开发区安委办）

建筑工程局专项督查建筑工程
自7月中旬起，建工局深入推进“百日专项整治”在全区建筑工程领域全面展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保证重点工程和大项目建设的安全生产工作顺利进行。该局成立6各督查组，督查内容包括预防坍塌事故，预防高处坠落事故，预防大型机械事故及完善安全生产制度建设等。对督查中发现的隐患，将挂牌落实专人督办，确保尽快整改到位；对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将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建工局安监站）

交通局明确六项专项整治重点
一是水上交通，重点加强对桥梁隐患、水工作业区域和风景游览水域船舶的安全管理，强化乡镇船舶安全监管工作。二是危险化学品运输，重点加强对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的安全检查，严格检查企业运输资质，运输车辆定期检查检测，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管理情况，强化运输安全评估制度，全面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三是交通建设工程，强化重点公路、桥梁及拆除工程项目安全监管，全面落实建设、施工及监理单位的安全责任，以预防支架垮塌、高处坠落、基础塌陷和机械伤害事故为重点，加强对施工现场的脚手架搭设、临边洞口防护、施工用电、危险性较大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批、施工企业“三类人员”持证、施工机械设备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突出抓好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四是道路客运，重点强化“三关一监督”的职责监管，全面推行《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五是消防安全，重点整治客运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单位办公场所、工程施工驻地及现场等。六是公路桥梁，重点加强安全巡查，对已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落实治理方案，落实各环节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
 （交通局安委办）

卫生局巡查、抽查、互查多种形式相结合

卫生局提出了“有患必除，除患务尽，彻底整治事故隐患”的工作要求，采取巡查、抽查、互查相结合手段，确保“百日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近一阶段，该局主要抓了：一是各类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标准和程序的贯彻执行情况，对火灾应急预案、食物中毒事故应急预案、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等制度进行了修订、完善；二是安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责任制建立及落实情况；三是危险性较大的特种设备、危险物品的容器、急救车俩的完好状况及检测检验情况；四是门诊、病房等重点公共场所的安全警示标志、消防设施设备的完好状况和疏散通道的畅通状况；五是危房使用、加固措施等情况，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中施工安全责任的落实情况；生产储存、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和用电、用油、用气场所消防设施配置等防范措施情况，楼梯、通道、电梯、安全出口的标识和畅通情况。在隐患排查过程中，各单位都制订了完善的工作方案，切实规范检查方法和程序，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及时整改。
（区卫生局）

区安委办对近期2起事故通报

8月17日，区安委办对南京天堰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南京三龙新型建材运输有限公司2起生产安全事故进行通报。
8月14日，南京天堰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在南京正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公寓楼进行屋面防水修缮作业时，发生高处坠落事故，一人死亡。8月15日，南京三龙新型建材运输有限公司苏Ａ57797混凝土泵车在南京市江宁区特殊教育学校综合楼建筑工地，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时。发生物体打击事故，一人死亡。《通报》要求：一是切实加强对学校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管；二是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是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施工企业要认真制定施工方案、安全方案并严格执行，严禁擅自改变设计施工方法或者简化工序流程，严肃作业纪律；四是落实监理单位现场安全监理职责；五是深化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六是严格事故责任追究。
（区安委办）

上报：李琦书记、柏鹏区长、戴华杰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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